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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行动，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持续办好“十大重点民生实事”，进一步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突出群众有感、普遍受益，不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
二、重点任务
（一）办好省级十大重点民生实事（以省、市实施文件下达的目标任务为准）：
1.推动实现“幼有所育”
（1）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实现产前筛查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0%以上（县卫健局牵头）。
（2）实现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县医保局牵头）。
（3）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线上线下开展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指导“向阳花”活动70场（县妇联牵头）。
（4）培育职工子女托育托管服务点1个（县总工会牵头）。
2.推动实现“学有所教”
（1）扩充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770个；提质升级9所中小学校食堂（县教育局牵头）。
3.推动实现“劳有所得”
（1）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城镇新增就业5000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500万元、稳岗扩岗专项贷款；开展“技兴三湘一人一技”职业技能培训1660人（县人社局牵头）。
4.推动实现“病有所医”
（1）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9.05万人次（县卫健局牵头）。
（2）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培训乡村医生44人（县卫健局牵头）。
5.推动实现“老有所养”
（1）开展“三湘怡养”提升行动。建设1个老年认知障碍照护友好社区（县民政局牵头）。
（2）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群体中低保户等困难群体丧葬补助金制度（县人社局牵头）。
6.推动实现“住有所居”
（1）建设“和美湘村”2个（县农业农村局牵头）。
（2）实施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200户（县自然资源局牵头）。
7.推动实现“弱有所扶”
（1）提高困难群体救助标准。城乡低保指导标准分别不低于770元/月和520元/月;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均提高到110元/月/人;散居孤儿和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不低于1250元/月和1800元/月（县民政局牵头）。
（2）实施残疾人关爱行动。康复救助残疾儿童120人;为190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提供残疾人就业服务360人（县残联牵头）。
8.推动实现“急有所助”
（1）提升全县公共安全智慧安防水平。开展城市快速路（高架）、国省道公路、农村地区道路智慧安防建设6处（县公安局牵头）。
（2）持续推进数字便民工程。新增上线应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15项，完成“湘易办”高频事项体验优化100%；拓展完善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场景至69%（县数据局、县人社局牵头）。
9.推动实现“难有所帮”
（1）开展“以旧换新”提振消费行动（县发改局、县商务粮食局牵头）。
（2）开展流动供销便民服务，建设流动供销服务乡村网点不少于10个；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新建“爱心驿站”9家（县供销社、县人社局、县委社工部、县总工会牵头）。
10.推动实现“愁有所解”
（1）提升农村水源保障及灌溉能力。具体目标任务按省水利厅实施文件为准（县水利局牵头）。
（2）巩固提升城乡电网。巩固提升10千伏及以下农村配电网、35-110千伏及以下农村主电网、10千伏及以下城配网，投入资金3172万元（县供电公司牵头）。
（3）推进农村网络通信提质升级。新建农村4G、5G基站29个（县工信局牵头）。
（二）办好市级十大重点民生实事（以市级实施文件下达的任务目标为准）：
1.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提质改造2所（县教育局牵头）。
2.推行职工和城乡居民生育住院医疗费用定额包干政策，在落实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政策的同时，符合包干条件的女职工、居民人数不低于75%进行包干结算（县医保局牵头）。
3.全面推行孕前、孕期、产后出生缺陷免费筛查及诊断服务，开展致畸基因筛查2670人，产前诊断服务100人，高致死性新生儿遗传病筛查2000人（县卫健局牵头）。
4.开展65座农村村民自建桥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县农业农村局牵头）。
5.提高粮食产能，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5.5万亩、开展机插机抛作业14.5万亩（县农业农村局牵头）。
6.开展全市文化惠民升级服务活动（县文旅广体局牵头）。
7.提质改造全县城乡电网，投入资金11105万元（县供电公司牵头）。
8.实施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1个（县民政局牵头）。
（三）办好县级十大重点民生实事：
1.启动一中科创楼和食堂建设，改善一中、二中办学条件，建成一职专数字化教学大楼，提质15所省级乡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21所乡村学校、11所学校食堂；常态化推进中小学校食堂食材集中采购工作，确保食品安全和优质优价；大力推进护校安园行动，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秩序整治（县教育局、县市监局、县公安局牵头）。
2.推进城区“断头路”建设，新增停车位200个，完成城区元吉路等3处排水防涝工程建设；推进西湖片区综合整治；改造老旧小区36个；持续开展公租房清查整治和公租房阳光配租工作，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县城管局、县住建局、县城运集团牵头）。
3.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完成鹤龙湖水厂水源置换工程，消除千人以上农村供水管网未覆盖空白片8个，清零农村供水管网未覆盖空白行政村3个；启动虞公港水厂建设（县水利局牵头）。
4.实施农村公路拓宽提质112公里，安防精细化提升47公里，改造危桥8座（县交通局牵头）。
5.推进实施虞公港变电站、28条电力线路以及256个配电台区建设（县供电公司牵头）。
6.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建提质高标准农田5.5万亩；排查整治村民自建桥梁安全隐患，完成80%以上村民自建桥梁问题整治（县农业农村局牵头）。
7.完成5所养老院建设验收并投入使用，新建养老院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对乡镇养老院进行合理归并整合，加快提质升级（县民政局牵头）。
8.持续开发公益性岗位，新增城镇就业75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000人；助推高校毕业生、残疾人、退役军人、退捕渔民、农民工等群体稳定就业，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发放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县人社局牵头）。
9.开展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与诊断服务、出生缺陷防控孕前及早孕妇女13种致畸基因免费筛查与诊断服务；推行县职工生育保险住院医疗费用定额包干政策；提高特困群体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县卫健局、县医保局牵头）。
10.开展“送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公共文化进村入户文化惠民演出活动60场，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1836场（县文旅广体局
牵头）。
三、推进机制
成立县实施“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行动工作专班，由县政府办分管副主任担任召集人，县人社局及县政府督查室主要负责人担任副召集人，县委社工部、县发改局、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粮食局、县卫健局、县数据局、县医保局、县工信局、县住建局、县文旅广体局、县市监局、县城管局、县交通局、县供销社、县总工会、县妇联、县残联、县城运集团、县供电公司等为成员单位。专班办公室设在县人社局，负责日常协调和调度，县政府督查室负责跟踪督办及抽查核验。

